
 

國軍退除役官兵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申請書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 

申 請 人 姓 名 
 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
 出 生 年 月 日 

 

戶 籍 地 址  住 家 電 話 
 

居 住 地 址  行 動 電 話 
 

身 分 別 □第一類退除役官兵     □第二類退除役官兵   

創立企業名稱  創 立 日 期  
統一編號、商號 

或 許 可 證 號 

 

營業場所地址  營業場所電話 
 

營業項目及內容  
申請利息補貼時

貸 款 餘 額 
 

創業貸款名稱 
 

貸 款 利 率 ％ 

核 貸 銀 行 
 是否曾參加本會創業輔導措施 

□是：項目             
□否 

最近一年內繳

息 金 額 
 

申 請 人 之 

金融帳戶帳號 

              郵局                 支局 

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   分行 

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★請申請人確實填寫及核對，如 

  因誤繕致有誤撥情事，由申請 

  人自行負責。 

檢附證明文件 

□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
□公司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主管機關核發之開（執）業許可證影本(是否 
  執業中□是 □否；若勾選否，則不得申領，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路徑： 
  首頁>線上服務>公示資料查詢>稅籍登記資料公示查詢) 
□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正本 

□政府核准之創業貸款證明 

□放款銀行出具之創業貸款利息還款證明 
註：1.檢附之證明文件為影本者，應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或蓋章。 
    2.取得農、林、漁、牧業之創業貸者，得予免附公司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 
      主管機關核發之開（執）業許可證影本及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正本。 

切 結 

為辦理國軍退除役官兵創業貸款利息補貼，茲以此切結證明本人未向其他政府機

關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，所創事業亦未停業或轉讓。 

此  致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          榮民服務處 

 
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企業名稱(公司/行號大章)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★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請利息補貼，或申請資料有虛偽、隱匿等不實情事， 
  其溢領之金額，由榮民服務處以書面命溢領人於三十日內繳還。 

申 請 人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（ 正 面 ） 申 請 人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（ 背 面 ） 

  


